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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广东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中国检验有限公司(香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澳门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包娟娟、应晓虹、刘辉、周明辉、丁孝宇、梁桂洪、朱立超、邢金水、许正中。 

本文件代替 GBACA-TS02-0024-2024-A1《大米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本文件与 GBACA-TS02-0024-2024-A1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大米； 

——修订了引言； 

——修订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了 11.5； 

——修订了 13 质量监控要求； 

——修订了附录 A ； 

——修订了附录 B 。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 年 7月 15 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24-2024，A0 版本； 

——2024年9月23日第一次修订为GBACA-TS02-0024-2024，A1版本； 

——2025年8月18日第二次修订为 GBACA-TS02-0024-2024，A2版本； 

——2025年12月22日第三次修订为GBACA-TS02-0024-2024，A3版本； 

——本次为第四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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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湾

区认证实施规则 大米》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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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大米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湾区认证”大米的评价要求，包括产地环境条件、种植管理、加工过程、质量

要求等要求。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以稻谷为直接原料经碾磨加工成的预包装食用商品大米（籼米、粳米、籼糯米、

粳糯米）的“湾区认证”，特殊大米不适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54-2018 大米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锡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19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20 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21 粮、油、菜中甲萘威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测定 

GB/T 5009.36 粮食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 5009.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赭曲霉毒素A的测定 

GB/T 5009.104 植物性食品中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13 大米中杀虫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14 大米中杀虫双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15 稻谷中三环唑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T 5009.134 大米中禾草敌残留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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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1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锑的测定 

GB/T 5009.145 植物性食品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种残留的测定 

GB/T 5009.155 大米中稻瘟灵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64 大米中丁草胺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75 粮食和蔬菜中 2,4-滴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77 大米中敌稗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221 粮谷中敌草快残留量的测定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493 粮油检验 类型及互混检验 

GB/T 5494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 

GB/T 5496  粮食、油料检验  黄粒米及裂纹粒检验法 

GB/T 5502 粮油检验 大米加工精度检验 

GB/T 5503  粮食、油料检验  碎米检验法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4553 粮食、水果和蔬菜中有机磷农药测定的气相色谱法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5683  大米  直链淀粉含量的测定 

GB/T 17891  优质稻谷 

GB/T 20769 水果和蔬菜中45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T 20770 粮谷中 486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 2320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果和蔬菜中 500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法 

GB 23200.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谷中 475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GB 2320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谷和大豆中 11种除草剂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GB 23200.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解草嗪、莎稗磷、二丙烯草胺等 110 种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GB 23200.1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 9 种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

定 液相色谱-柱后衍生法 

GB 23200.1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 208 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GB 23200.1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90种有机磷类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

相色谱法 

GB/T 25222 粮油检验 粮食中磷化物残留量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T 35881 粮油检验 稻谷黄粒米含量测定 图像分析法 

SN 0523 出口水果中乐杀螨残留量检验方法 

SN/T 0293 出口植物源性食品中百草枯和敌草快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SN/T 2158 进出口食品中毒死蜱残留量检测方法 

SN/T 2212 进出口粮谷中苄嘧磺隆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法 

SN/T 2324 进出口食品中抑草磷、毒死蜱、甲基毒死蜱等 33种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SN/T 2325 进出口食品中四唑嘧磺隆、甲基苯苏呋安、醚磺隆等 45种农药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高效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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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T 2915 出口食品中甲草胺、乙草胺、甲基吡恶磷等 160 种农药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气相色谱-质

谱法 

SN/T 4066 出口食品中灭螨醌和羟基灭螨醌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SN/T 4138 出口水果和蔬菜中敌敌畏、四氯硝基笨、丙线磷等 88 种农药残留的筛选检测 QuEChERS-

气相色谱-负化学源质谱法 

SN/T 4591 出口水果蔬菜中脱落酸等 60种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AF） 

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CM） 

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V） 

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6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 

3 产地环境条件 

3.1 种植基地应具备水稻种植所需要的条件，应远离城区、工矿区、交通主干线、工业污染源、生活

垃圾场等，并宜持续改进产地环境。 

3.2 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15618 的规定，灌溉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 

3.3 应对湾区认证产品的种植区域受到邻近常规种植区域污染的风险进行分析。在存在风险的情况

下，则应在湾区认证产品的种植区域和常规种植区域之间设置有效的缓冲带或物理屏障，以防止地块

受到交叉污染。 

4 种植管理 

4.1 稻种选择 

应选择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抗病虫害的水稻品种。种子应从正规渠道采购并索证索票，

种子质量符合 GB 4404.1 的规定。 

4.2 育秧 

4.2.1 通过筛选、晒种、浸种消毒、催芽等适用方式进行播种前种子处理。 

4.2.2 根据企业种植计划，选择适宜时间进行播种、育秧。 

4.2.3 种子处理及秧田管理过程中，严禁使用有毒有害禁用物质处理。 

4.3 本田管理 

4.3.1 移栽 

适时移栽。行株距以有利于水稻健康生长，提高群体抗病虫害能力的密度为宜。 

4.3.2 施肥 

4.3.2.1 根据土壤特点、水稻长势和气候等条件，确定合理的肥料种类、数量和施肥时间，实施稻田

平衡施肥。应合理使用化学肥料。 

4.3.2.2 农家肥经充分腐熟后可使用，不应使用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医院垃圾、污水淤泥和人

粪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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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采用合理轮作、翻耕、施用有机肥、种植植保肥等方法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4.3.3 灌溉 

返青期保持浅水层，分蘖期湿润灌溉，苗数达到预期穗数的80%-90%时开始露田和晒田，采取多次

（2-3 次）轻烤，力度逐渐增加，以控制无效分蘖，促进根系下扎和壮杆健株。穗分化后灌水并保持浅

水层至抽穗杨花期。灌浆成熟期间间隙灌溉，干湿交替。收获前 7 天左右断水，严防断水过早。 

4.4 病虫草害防治 

4.4.1 防治原则 

病虫草害防治的基本原则应从农业生态系统出发，综合运用各种防治措施，创造不利于病虫草害

孳生和有利于各类天敌繁衍的环境条件，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化，减少各类病虫草害

所造成的损失。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

防治，辅以化学防治。 

4.4.2 农业防治 

4.4.2.1 选用抗性强的品种。品种定期轮换，保持品种抗性，减轻病虫害的发生。 

4.4.2.2 采用合理耕作制度、轮作换茬、种养（稻鸭、稻鱼、稻蟹等）结合、秸秆还田等农艺措施，

减少有害生物的发生。 

4.4.3 物理防治 

4.4.3.1 采用黑光灯、震频式杀虫灯、色光板等物理装置诱杀、捕杀害虫。 

4.4.3.2 结合露田、晒田、耘田，人工清除杂草。 

4.4.4 生物防治  

稻田周边田埂合理种植功能植物，建成适宜天敌的稻田生态环境，为稻田天敌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

使用性诱剂、生物源农药等生物防治方法防控病虫。 

4.4.5 化学防治 

化学农药使用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不同作用机制药剂轮换使用，严格按照安全间

隔期用药。严禁使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禁用药物。 

4.5 投入品管理 

种植过程所用的农药、肥料应从正规渠道采购并索证索票。农药、肥料应有专用仓库储藏，专人

负责保管。 

5 稻谷收获、运输及储藏 

5.1 适时收获，湾区认证稻谷与普通稻谷应分开收割、晾晒、脱粒、运输和储藏。禁止在公路、沥青

路面及粉尘污染的场合脱粒、晒谷。 

5.2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严禁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有异味的物品混运。 

5.3 储藏设施应清洁、干燥、通风、无虫害和鼠害。严禁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易发霉、发潮、有

异味的物品混存。若进行仓库消毒、熏蒸处理，所用药剂应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卫生安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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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米加工管理 

6.1 原料及包装材料要求 

6.1.1 稻谷应来自于已按本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种植管理的水稻种植基地。 

6.1.2 企业应建立原料及包装材料的采购、验收、运输、贮存和索证索票管理制度，明确原材料及包

装材料质量标准、采购与验收要求。 

6.1.3 每批到货的原料、包装材料应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验证合格后方可进厂使用。检验不合格的

原料、包装材料不得投入生产，应明确标识并及时处置，防止混用、误用。 

6.1.4 企业应制定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对供方进行评价、选择。 

6.2 厂房车间和设施 

6.2.1 应符合 GB 14881 第 4 章节的相关规定。 

6.2.2 厂房建筑应按照大米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布局，能满足稻谷筛选、去石、磁选、砻谷、谷糙分

离、碾米、抛光、大米分级、色选以及包装等工序的要求。 

6.2.3 厂房顶棚、墙壁、门窗、地面应使用无毒、无味、不渗透、耐腐蚀的材料建造，易于维护、清

洁或消毒。 

6.2.4 用于堆放、晾晒谷物（原粮、半成品、成品）的地面不得铺设含有沥青等有害物质的材料。 

6.3 生产设备 

6.3.1 应符合 GB 14881 第 5 章节的相关规定。 

6.3.2 根据生产工艺和产品的实际需要设置必要的、数量相适应的设备和工具，且各个设备的能力可

相互匹配。 

6.3.3 与原辅料、半成品、成品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所有设备与用具，材质应符合食品相关产品的有关

标准。 

6.3.4 加工用设备和工具的构造应有利于保证食品卫生、易于清洗消毒、易于检查。食品容器、工具 

和设备与食品的接触面平滑、无凹陷或裂缝，设备内部角落部位避免有尖角。 

6.3.5 外溢粉尘的部位应安装粉尘控制装置。 

6.3.6 应制定设备、设施维修保养计划，保证其正常运转和使用。对于关键部件应制订强制保养、清

洁或更换计划，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6.4 人员和卫生管理 

6.4.1 建立并执行食品加工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品加工人员每年应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

进入作业区域按规定要求进行着装。 

6.4.2 应制定食品加工人员和食品生产卫生管理制度。 

6.4.3 应制定针对生产环境、食品加工人员、设备及设施等的卫生监控制度，记录并存档监控结果，

定期对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6.4.4 应建立清洁消毒制度和清洁消毒用具管理制度。清洁消毒前后的设备和工器具应分开放置妥善 

保管，避免交叉污染。 

6.5 虫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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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应保持建筑物完好、环境整洁，防止虫害侵入及孳生。 

6.5.2 应制定和执行虫害控制措施，并定期检查。生产车间及仓库应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网、

防鼠板、防蝇灯、风幕等），防止鼠类昆虫等侵入。若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

患。 

6.5.3 厂区应定期进行除虫灭害工作。 

6.5.4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进行处理时，不应影响食品安全和食品应有的品质、不应污染食品

接触表面、设备、工器具及包装材料。除虫灭害工作应有相应的记录。 

6.5.5 使用各类杀虫剂或其他药剂前，应做好预防措施避免对人身、食品、设备工具造成污染；不慎

污染时，应及时将被污染的设备、工具彻底清洁，消除污染。 

6.6 生产过程控制要求 

6.6.1 加工过程中，不得添加香精、色素、矿物油等食品添加剂。 

6.6.2 应根据生产规模、产品品类、结合原料种类与质量、设备条件，选择合适的加工工艺和控制方

式，制定出具体的工艺参数。 

6.6.3 当湾区认证大米与其他常规大米共用生产线时，企业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污染风险。 

6.6.4 清理工段 

应根据原料处理量及杂质含量情况，设置清理工段，通常包括筛选、风选、去石、磁选等工序。 

6.6.5 砻谷工段 

砻谷工段通常包括脱壳（砻谷）、谷壳分离、谷糙分离、糙米精选等工序，宜设置稻壳整理工序。 

6.6.6 碾米工段 

应根据原料品种、品质以及产品品质的要求设置适宜的碾白道数，宜设置糠粞分离或米糠整理工序，

以方便米糠分类利用。 

6.6.7 大米整理工段 

大米整理工段通常包括大米分级、大米精选、抛光、色选等工序。应根据原料品种、品质以及成品

米品种的要求，合理设置具体工序的组合。抛光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 

7 检验 

7.1 应建立原辅料进货及成品出厂检验制度，通过自行检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原

料和产品进行检验。 

7.2 建立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妥善保存各项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7.3 自行检验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检验设备和检验能力，检验仪器设备应按期检定或校

准。 

8 贮存和运输 

8.1 应符合 GB 14881 第 10 章的相关规定。 

8.2 仓库中的产品在贮存期间应定期检查，保证其安全和质量，必要时应有温度记录和(或)湿度记

录，如有异常应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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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产品的贮存和运输应有相应的记录，产品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9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9.1 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当发现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存在其他不适于食用的情况时，应

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

况。 

9.2 对被召回的食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对因标签、标识或

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应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且便于重新销售时向消费者

明示的补救措施。 

9.3 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应合理划分记录生产批次，采用产品批号等方式进行标识，便于产品追

溯。 

10 产量核算 

应在充分考虑水稻品种、种植模式、管理水平和前几年的产量等因素的基础上，对认证范围内的产

品进行产量衡算，其核算的产量应保持数量平衡。企业应建立获证产品产量统计、监控机制。 

11 质量要求 

11.1 质量指标 

应符合 GB/T 1345 及表 1 的规定。 

表 1 大米质量指标 

             品种 

项目 
籼米 粳米 籼糯米 粳糯米 检验方法 

碎米含量/% ≤10.0 ≤5.0 ≤15.0 ≤10.0 GB/T 5503 

加工精度 精碾 精碾 精碾 精碾 GB/T 5502 

垩白度/% ≤2.0 ≤2.0 / / GB/T 17891 

直链淀粉含量/% 13.0~22.0 13.0~20.0 / / GB/T 15683 

水分含量/% ≤14.5 ≤15.5 ≤14.5 ≤15.5 GB 5009.3 

不完善粒含量/%  ≤3.0 GB/T 5494 

杂质含量/% ≤0.25 GB/T 5494 

黄粒米含量/%  ≤0.5 GB/T 5496 或 GB/T 35881 

互混率/% ≤5.0 GB/T 5493 

色泽、气味 正常 GB/T 5492 

 

11.2 污染物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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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污染物限量 

项目 限量 检验方法 

铅（以 Pb 计）/(mg/kg) ≤0.2 GB 5009.12 

镉（以 Cd 计）/(mg/kg) ≤0.2 GB 5009.15 

总汞（以 Hg 计）/(mg/kg) ≤0.02 GB 5009.17 

无机砷
a
（以 As 计）/(mg/kg) ≤0.2 GB 5009.11 

铬（以 Cr 计）/(mg/kg) ≤1.0 GB 5009.123 

苯并[a]芘/(μg/kg) ≤5.0 GB 5009.27 

锑（以 Sb 计）/(mg/kg) ≤1 GB 5009.137 

锡
b
（以 Sn 计），mg/kg ≤250 GB 5009.16 

a
对于制定无机砷限量的食品可先测定其总砷,当总砷水平不超过无机砷限量值时,不必测定无机砷；否

则,需再测定无机砷。 
b
限采用镀锡薄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污染物限量还应符合GB 2762、香港法例《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重

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的相应规定。 

11.3 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真菌毒素限量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黄曲霉毒素B1/(μg/kg) ≤10 GB 5009.22 

总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B1、B2、G1及G2

之和）/(μg/kg) 
≤10 GB 5009.22 

赭曲霉毒素 A/(μg/kg) ≤5.0 GB 5009.96 

真菌毒素限量还应符合GB 2761、香港法例《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真菌毒素

最高限量》的相应规定。 

11.4 农药残留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农药残留限量 

序号 项目名称 
最大残留限量/ 

（mg/kg） 
来源 检验方法 备注 

1 2,4-滴 0.1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T 5009.175  

2 艾氏剂 0.02 GB 2763 GB 23200.113、GB/T 5009.19  

3 胺苯磺隆 0.01 GB 2763 SN/T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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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巴毒磷 0.02
*
 GB 2763 GB 23200.116 为临时限量 

5 百草枯 0.1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参照 SN/T 0293  

6 苯嘧磺草胺 0.01
*
 GB 2763 

 为临时限量 

7 
*苄嘧磺隆 0.05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SN/T 2212、SN/T 2325  

8 
*丙草胺 0.1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24、GB 23200.113  

9 
*丙硫克百威 0.2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SN/T 2915  

10 丙酯杀螨醇 0.02
*
 GB 2763 参照 GB 23200.8 为临时限量 

11 草枯醚 0.01
*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12 草芽畏 0.01
*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13 
*稻丰散 0.05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T 5009.20  

14 

*稻瘟灵 1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113、GB 

23200.116、 GB/T 

5009.155 

 

15 滴滴涕 0.05 GB 2763 GB 23200.113、GB/T 5009.19  

16 狄氏剂 0.02 GB 2763 GB 23200.113、GB/T 5009.19  

17 
*敌稗 2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113、GB/T 5009.177  

18 敌草快 0.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T 5009.221、SN/T 0293  

19 
*敌瘟磷 0.1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113、GB/T 

20770、 SN/T 2324 

 

20 

*丁草胺 0.5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9、GB 

23200.113、 GB/T 

5009.164、GB/T 20770 

 

21 丁硫克百威 0.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33  

22 毒虫畏 0.01 GB 2763 SN/T 2324  

23 毒菌酚 0.01*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24 
毒死蜱 0.1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9、GB 23200.113、 

GB/T 5009.145、SN/T 2158 

 

25 
*多菌灵 2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T 2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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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类 0.05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  

27 二溴磷 0.01* GB 2763  为临时限量 

28 氟吡呋喃酮 3*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29 氟除草醚 0.01*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30 
*氟酰胺 1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9、GB 23200.113  

31 氟唑菌酰胺 0.4*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32 格螨酯 0.01*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33 庚烯磷 0.01* GB 2763 参照 GB/T 20769 为临时限量 

34 
*禾草敌 0.1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113、GB/T 5009.134  

35 环螨酯 0.01
*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36 甲磺隆 0.01 GB 2763 SN/T 2325  

37 甲基毒死蜱 5
*
 GB 2763 GB 23200.9、GB 23200.113 为临时限量 

38 *甲基嘧啶磷 1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113、GB/T 5009.145  

39 *甲萘威 1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112、GB/T 5009.21  

40 甲氧滴滴涕 0.01 GB 2763 GB 23200.113 
 

41 克百威 0.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112  

42 

喹硫磷 0.2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9、GB 

23200.113、 GB/T 

5009.20 

 

43 乐杀螨 0.05
*
 GB 2763 参照 SN 0523 为临时限量 

44 磷化铝 0.05 GB 2763 GB/T 5009.36、GB/T 25222  

45 硫丹 0.05 GB 2763 参照 GB/T 5009.19  

46 硫酰氟 0.1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 

 

47 六六六 0.05 GB 2763 GB 23200.113、GB/T 5009.19  

48 氯苯甲醚 0.02 GB 2763 GB 23200.113  

49 氯虫苯甲酰胺 0.04
*
 GB 2763 —  

50 氯丹 0.02 
GB 2763 

GB/T 5009.19  



GBACA-TS02-0024-2024 

11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51 氯磺隆 0.01 GB 2763 GB/T 20770  

52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

菊酯 0.3 GB 2763 GB 23200.9、GB 23200.113  

53 氯酞酸 0.01
*
 GB 2763 —  

54 氯酞酸甲酯 0.01 GB 2763 参照 SN/T 4138  

55 *马拉硫磷 0.1 
GB 2763 

GB 23200.9、GB 23200.113、 

GB/T 5009.145 
 

56 茅草枯 0.01
*
 GB 2763 —  

57 灭草环 0.05
*
 GB 2763 参照 GB 23200.8  

58 灭螨醌 0.01 GB 2763 SN/T 4066  

59 七氯 0.02 GB 2763 GB/T 5009.19  

60 三氟硝草醚 0.02
*
 GB 2763 GB 23200.113  

61 三氯杀螨醇 0.01 GB 2763 GB 23200.113  

62 *三唑磷 0.6 
GB 2763 

GB 23200.9、GB 23200.113、 

GB/T 20770 

 

63 
*杀虫环 0.2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T 5009.113 
 

64 
*杀虫双 0.2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T 5009.114  

65 杀虫畏 0.01 GB 2763 GB 23200.113、SN/T 2324  

66 *杀螟丹 0.1 GB 2763 GB/T 20770  

67 
*杀螟硫磷 1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113、GB/T 

5009.20、 GB/T 14553 

 

68 杀扑磷 0.05 GB 2763 GB 23200.113、GB 23200.116  

69 速灭磷 0.02 GB 2763 GB 23200.113、GB 23200.116  

70 特乐酚 0.01
*
 GB 2763 参照 SN/T 4591 为临时限量 

71 戊硝酚 0.01
*
 GB 2763 

 为临时限量 

72 烯虫炔酯 0.01
*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73 烯虫乙酯 0.01
*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74 消螨酚 0.01
*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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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溴甲烷 0.02
*
 GB 2763 — 为临时限量 

76 
溴氰菊酯 0.5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9、GB 23200.113  

77 乙酯杀螨醇 0.02 GB 2763 GB 23200.113  

78 

*异丙威 0.2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GB 23200.112、GB 

23200.113、 GB/T 

5009.104 

 

79 抑草蓬 0.05
*
 GB 2763 参照 GB 23200.8 为临时限量 

80 茚草酮 0.01
*
 GB 2763 SN/T 2915 为临时限量 

 

农药残留还应符合GB 2763 、香港法例《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农药最高残

留限量》的相应规定。 

11.5 大米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项目应包括企业声称的质量内容、污染物

指标、农药残留等，检测项目必须符合 GB 2761、GB 2762、GB 2763 的规定。同时必须满足“香港规

例第 132 AF 章/香港规例第 132 CM 章/香港规例第 132 V 章”和/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1/2020 号行

政法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6 号行政法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的规定，

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准。 

12 产品一致性要求 

企业应建立原料、生产投入品、生产工艺及其他影响产品符合性和一致性的因素的变更控制程序，

并对变更进行必要的评审和控制。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

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基地、原料、生产投入品、工艺等。 

13 质量监控要求 

13.1 申请湾区认证的大米应按照本文件附录 A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检验。检验应每年至少

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如果指

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要时，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 CMA 资

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 CMA 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

其他原因而未列入 CMA 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机构应满足 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

通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 

13.2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

(复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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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的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本文件

适用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A.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项目 符合情况 

1) 基本要求（包括营业执照、土地合同等应合法、有效；应覆盖

其供应的产品和活动、场所。） 
�是  �否  �不适用 

2) 产地环境条件(包括种植基地周边环境条件、边界、缓冲带

（如适用），土壤环境质量、灌溉用水水质等。) 
�是  �否  �不适用 

3) 种植管理（包括稻种选择、育秧、本田管理、病虫草害防治、

投入品管理等。） 
�是  �否  �不适用 

4) 稻谷收获、运输及储藏（包括收获要求、装运工具卫生管理、

储藏要求等。） 
�是  �否  �不适用 

5) 大米加工管理（包括原料及包装材料要求、厂房车间和设施、

生产设备、人员和卫生管理、虫害控制、生产过程控制等。） 

�是  �否  �不适用 

6) 检验（包括原辅料进货及成品出厂检验、检验原始记录、检验

设备等） 

�是  �否  �不适用 

7) 贮存和运输 �是  �否  �不适用 

8)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是  �否  �不适用 

9) 产量核算（物料平衡核算） �是  �否  �不适用 

10) 质量要求（包括抽样要求、产品检测、质量监控要求等。） �是  �否  �不适用 

11) 产品一致性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12) 企业承诺赔付相关（应关注企业承诺的农药使用情况。审核记

录/结果应对承诺赔付内容做出有效支撑。） 
�是  �否  �不适用 

 

A.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综合考虑作物种植及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

主体责任，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

容： 

A.2.1 应包含本文件第11章节11.1至11.3所有适用项目，11.4表4随机抽检不超过30项，且带*项目不

少于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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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应结合企业认证申报产品种植生长过程中植保产品带入残留的风险，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A.2.3 应包含过往连续2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A.2.4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10项，应包含全部项目；如企业承

诺的检测项目超过10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10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 

A.2.5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A.2.6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有加工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A.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A.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

应按申请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A.3.2 采信依据本附件第2节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A.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

份检测报告中。 

A.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1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有

效的检测报告。 

A.3.5 除本附件2.5所述的检测项目，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CMA资质认定或CNAS实验室认

可，采信的检测项目应在认定或认可范围内。 

A.3.6 采信应在本文件第11章节所述的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A.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

但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A.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应将本文件第11章节的规定内容纳入湾区认证产品的产品执行标准，以满足粤港澳三地的法律

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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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规范性）湾区认证证书等级划分规则 

本章节适用于大米生产种植企业实施湾区认证分级分类管理的基本要求，根据大米的质量安全要

求，大米湾区认证从高到低分为金标、蓝标、绿标三个等级。 

 

 

等级 金标 蓝标 绿标 

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要求实

施检测和采信，检测及采信项

目检测结果符合表3和表4表中

所有指标均未检出；其他项目

检测结果符合中国大陆及港澳

法规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要求

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及采

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表3或

表4任一表中所有指标均未

检出；其他项目检测结果符

合中国大陆及港澳法规要

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要求

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及采

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中国

大陆及港澳法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